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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 州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
文件 

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分院 
扬高职校〔2021〕19 号 

 
 

财务支出预审规定 
 

为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制度、加强经费支出预审管理，根据

国家、省、市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对学校内部

控制制度（2018 年 38 号文）中支出管理流程图及业务支出预审

表做如下修订（见附表）。本规定自下文之日起执行，学校各部

门、系部参照执行，未尽事宜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 

附件：1、预审、支出管理流程图 

   2、支出业务预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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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财务支出预审 规定 

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公室     2021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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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预审、支出管理流程图 

 
  

业务经办人员填写业务预审表 

未立项项目（新增项目） 

办理申报立项 
 

财务处长、出纳会计按照相关规定审核票据并支付款项 

财务部门进行账务处理 

总账会计根据预算立项情况 

及相关制度审核确认 

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 

业务单位提交书面报告（明确需求、费用总额） 

报告批复 

（10 万元以上附党委会会议

纪要复印件） 

已立项项目（已获批准项目） 

按正常程序实施办理批报 

1.5000 元以下分管校领导审批，5000

元—10000 元需经分管财务校领导审

批，10000 元以上需校长审批。 

2.公务接待、车辆费、加班费等需先

按程序审批后报销，人员费用需组织

人事处核准，校长批准。 

学校领导按照权限审批 

5000 元以下分管校领导审批，5000

元～10000 元需经分管财务校领导加

批，10000 元以上需校长加批，10万元

以上立项需党委会集体研究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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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支出业务预审表 
 

申请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申请时间：＿＿＿＿年＿＿＿＿月＿＿＿＿

日 

事  由  

立项项目 

名  称 
 预算金额  

申请部门 

负责人意见 

年  月  日  

总账会计预算 

列支建议 

年  月  日  

财务处负责人

意  见 

年  月  日  

校领导根据 

审批权限审核 

年  月  日  

注： 5000 元以下由分管校领导审批；5000 元～10000 元需经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； 

10000 元以上需校长审批；100000 元以上立项需党委会集体研究批准。 


